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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法这个学科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以来，发展的速度可谓迅猛异常，属于发
展速度较快、成熟程度较迅速的新兴学科。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涉猎的法律规范相对较新。
本教程中引用的法条、诠释的法理都是截止于2009年8月份的最新版本规定。
　　2）全书的内容、体系相对较新。
本书第一次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一批新颁
布、新领域的法律规范内容。
本书的体例安排、体系设计采用了较为新颖的设计。
　　3）编写体例上具有一定的特色。
本书的每一章结尾部分都安排了相关的关键词、思考题以及案例分析。
　　4）编写风格上的特色。
我们对书中问题的阐述基本上是着重介绍原理，而不是充分解释和发挥原理本身的内容，这些需要理
解的东西可以留给任课教师和学生去发挥自身的思考和理解能力。
　　5）框架选择方面的特点。
本书不求体例上的最全，而追求的是最新和最实用。
编者尽力把最新的经济立法纳入到本书的体系中来，把一些模糊的法律内容、需要修订而没有修订的
法律内容排除出去。
　　6）另外本书还对经济法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方面提出一些新的供大家思考的内容，诸如“义
务”与“责任”、法律关系产生的条件、“公司”的定义、“企业”的定义等。
　　本书由渤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副院长王宝山先生、渤海大学管理学院青年教
师孙海涛先生发起。
由王宝山先生和孙海涛先生共同研究提出编写大纲和编写体例，经科学出版社组织审定。
　　全书的编写分工具体如下：王宝山编写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十三章 ；吕银（辽宁理工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二章 第二～五节、第三章 第二、三节；孙
海涛编写第四章 第二～五节、第五章 第一～五节、第六～九章；卢玉荣（锦州财经学校）编写第五
章 第六～八节、第十四章 第四节 ；刘音（渤海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十章 和第十一章 ；李
利辉（渤海大学思想政治科教研部）编写第十二章 和第十四章 。
　　本书编写过程中，作者把以前多年在多本经济法相关教材、著述中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融入到了这
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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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突出其应用性，设有经济法基础理论、公司法、非公司型内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企业破
产法等经济运行主体法部分；设有反不正当和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合同
、工业产权、商标与专利等宏观协调部分；还设有会计、统计、审计、税收、金融、证券、自然资源
、能源与循环经济促进等宏观调控部分（其中食品安全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是第一次被写入经济法教
材的）。
    本书中对权利、义务、责任、公司、企业等概念做了新的定义，还包括经济争议、解决的内容，可
以帮助读者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
    本书主要为应用型本科的师生设计，同时也可以适用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等教
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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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第三章  非公司型的内资企业法律制度第四章  外商投资
企业法律制度第五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第六章  反不正当、反垄断法律制度第七章  消费者权益、产品
质量、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第八章  合同法律制度第九章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第十章  会计、统计、审计法
律制度第十一章  税收法律制度第十二章  金融、证券法律制度第十三章  自然资源、能源与循环经济促
进法律制度第十四章  经济纠纷解决制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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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1.研究经济法地位的实质　　我们这里研究的经济法的地
位是指经济法在一级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是在宪法体系之下的与其他部门法并列的地位。
　　2.决定经济法地位的关键问题　　各国学者之间、我国国内学者之间对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
法律部门一直都是有争议的。
决定经济法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关键是经济法是不是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
因此，主要争议在于它的调整对象问题上的观点不同。
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最难区分的是行政法和民法，当然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和刑法的区别问题。
民法在大陆法系中是指调整地位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与被行政者之间发生的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
3.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协调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这种关系区别于民事关系中的纯粹平等关系，那种主要依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系。
经济法带有明显的社会综合属性，国家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干预性。
这种关系也区别于行政关系中的那种纯粹的上下级之间的行政命令与强制服从的关系。
经济法带有明显的当事人可选择性。
从以上两点看，经济法是有自己的特征的，它的调整对象与其他法是有区别的。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限定于社会的经济运行关系以及国家对这一关系的协调与调整，这是其他法律部门
所不调整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一二、经济法的作用　　经济法在当今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有着其他法不能代替的
地位和作用：　　1）经济法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它可以对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体制给以强制性确认和保护。
这种确认和保护是依靠国家机器得以保障的。
我国已经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写进了宪法，这就确保了我国要有效地实行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
强调市场经济就是要强化经济运行决策的个体化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社会化。
这种经济运行模式的矛盾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加强经济运行的国家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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